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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凡有權出席上述通告召開的臨時股東大會並在會上表決的股東均有權委派一名或數名代表代其出席會議（或如股東
為公司，則為其正式授權之代表），並代其投票。受委任代表毋須為本公司股東。

4. 代表委任表格及簽署人之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如有者）或經公證人簽署證明之授權書或授權文件的副本，最遲須
於臨時股東大會或其任何續會的指定召開時間前24小時（就臨時股東大會而言，須不遲於2023年11月29日（星期三）
上午9時30分）填妥及交回本公司中國註冊辦事處及總部（如為A肘）或本公兇A


